
 

 

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

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

董事专门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6 日上午 11:00 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，会议应到

独立董事 3 名，实际出席会议并表决的独立董事 3 名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。 

经与会独立董事审议，本次会议通过了拟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

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

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上海汇伦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5.12%的股权（以

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的方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方案合理、切实可行，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

公司的竞争能力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，有利于公司长远持续发展，

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

益。 

二、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预计构

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三、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《交易框架协议》，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——上

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的规定及监管规则的要求。 

四、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符合《证券法》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

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明的评估值为依据，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。本次交易价

格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本次交易公开、公平、合理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公司就本次交易制作的《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暨关联交易预案》及预案摘要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

 

 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六、本次交易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完成，能否通过审核或同意注册以及

获得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已经在《贵阳新天药业股

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》及预案摘要中作出重大风险提示。 

七、基于本次交易的总体工作安排，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有关本次交易的相

关事宜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，将根据相关工作进度另行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。

届时我们将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再次发表审核意见。 

综上所述，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《贵阳新天药

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》及预案摘要，并同意将与本

次交易有关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

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》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高立金          官  峰          张  捷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6 日 

 

 


